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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 年度 

会计师责任险保单 

 

 

超赔保险单 

 

 

本保险单内容主要包括明细表，责任范围，除外责任，赔偿处理，被保险

人义务，总则，特别条款等。本保险单还包括投保申请书及其附件，以及本公

司以批单方式增加的内容。 

鉴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被保险人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提出书面投保申请和有关资料（该投保申请及资料被

视作本保险单的有效组成部分），并向本公司交付了本保险明细表中列明的保

险费，本公司同意按本保险单的规定负责赔偿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

责任，并特立本保险单为凭。 

 

保单号 1045900396279606318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签发地：广东广州 

签发日期：2024-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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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 年度 

会计师责任险保单 

 

保单明细 
 

投保人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投保人住所地 :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楼 

   

被保险人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分所（详见清单） 

   

被保险地址 :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楼 

   

保险期间 : 2024 年 02 月 20 日零时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二十四时 

   

追溯期 : 追溯日自 2000 年 01 月 01 日零时起，但除外起保前已知的任何

潜在损失及索赔 

   

保险责任 : 保险人同意根据下列约定，在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提供下层保

险合同的超赔保障： 

1.保险人于本保险合同下承担的赔偿责任仅在所有下层保险合同

的赔偿限额均已依其约定完成赔付并全部耗尽后才发生，并且本

保险合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为基础保险合同约定的所有条款、

条件、责任免除、限制条件、批单以及其它下层保险合同及批单

附加的所有责任免除和限制条件； 

2.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范围不得超出任何下层保险合同的

承保范围。 

   

营业收入 : 人民币  元 

   

地域范围 : 全球（包括美国/加拿大） 

   

司法管辖 : 全球（包括美国/加拿大） 

   

争议解决方式 : 诉讼–投保人住所地适格法院管辖 

   

赔偿限额： : 人民币 100,000,000 元每次；人民币 200,000,000 元累计 

   

下层保险合同 : 基层保险单：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险单号：ASHH04C77323QAAAA5MO 

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000,000 元每次；人民币 200,000,000 元累

计 

   

特别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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